
中%%人民共和国野生��物保$$法（全文）

（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８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[委t会第四次会n通#
根据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[委t会第十一次会n《关
于修改〈中%人民共和国野生�物保$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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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W保$、拯救珍"、�危野生�物，保$、�展和合理利用野生�物�
源，X$生U平衡，制定本法。

第二条 在中%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野生�物的保$、g养繁殖、开�利用活
�，必e遵守本法。

本法!定保$的野生�物，是指珍"、�危的@生、水生野生�物和有益的或
者有重要6,、科学研究价~的@生野生�物。

本法各条款所提野生�物，均系指前款!定的受保$的野生�物。
珍"、�危的水生野生�物以外的其他水生野生�物的保$，适用rl法的!

定。
第三条 野生�物�源属于国家所有。
国家保$依法开�利用野生�物�源的�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。
第四条 国家�野生�物N行加强�源保$、)极g养繁殖、合理开�利用的方

y，鼓励开展野生�物科学研究。
在野生�物�源保$、科学研究和g养繁殖方面成*_著的�位和个人，由政

府�予1励。
第五条 中%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保$野生�物�源的m[，�侵占或者破坏野生

�物�源的行W有权/7和控告。
第六条 各+政府o当加强�野生�物�源的管理，制定保$、�展和合理利用

野生�物�源的!划和措施。
第七条 国[院林l、rl行政主管部門分别主管全国@生、水生野生�物管理

工作。
省、自治区、直]市政府林l行政主管部門主管本行政区域内@生野生�物管

理工作。自治州、`和市政府@生野生�物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門，由省、自治
区、直]市政府确定。

`+以上地方政府rl行政主管部門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水生野生�物管理工

作。
第二章 野生��物保$$
第八条 国家保$野生�物及其生存'境，禁止任何�位和个人非法>捕或者破

坏。
第九条 国家�珍"、�危的野生�物N行重点保$。国家重点保$的野生�物

 

[安徽]天M制k厂易地9建b目
[河北]蔚`膨H土开采加工b目
[吉林]果酒及山野菜开�b目
[福建]蔬菜生
加工基地b目
[吉林]回�j生
a及��b目
[安徽]年
40万吨PTT短^b目
[湖南]�弃物�理中心建Kb目
[山�]微山光合\菌生
ab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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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国家�珍"、�危的野生�物N行重点保$。国家重点保$的野生�物
分W一+保$野生�物和二+保$野生�物。国家重点保$的野生�物名?及其�
整，由国[院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制定，�国[院批准公布。

地方重点保$野生�物，是指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以外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
]市重点保$的野生�物。地方重点保$的野生�物名?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]市
政府制定并公布，�国[院�案。

国家保$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6,、科学研究价~的@生野生�物名?及其�
整，由国[院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并公布。

第十条 国[院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和省、自治区、直]市政府，o当在国家
和地方重点保$野生�物的主要生息繁衍的地区和水域，划定自然保$区，加强�
国家和地方重点保$野生�物及其生存'境的保$管理。

自然保$区的划定和管理，按照国[院有关!定�理。
第十一条 各+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o当.O、.�'境�野生�物的影响。

由于'境影响�野生�物造成危害M，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o当会同有关部門5
行�	�理。

第十二条 建Kb目�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$野生�物的生存'境
生不利影响
的，建K�位o当提交'境影响�告Q；'境保$部門在L批M，o当征求同+野
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的意0。

第十三条 国家和地方重点保$野生�物受到自然灾害威dM，当地政府o当及
M采取拯救措施。

第十四条 因保$国家和地方重点保$野生�物，造成C作物或者其他T失的，
由当地政府�予��。���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]市政府制定。

第三章 野生��物管理
第十五条 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o当定期�{�野生�物�源的�	，建立野

生�物�源档案。
第十六条 禁止>捕、I害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。因科学研究、g养繁殖、展

:或者其他特殊情况，需要捕捉、捕<国家一+保$野生�物的，必e向国[院野
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申F特f>捕z；>捕国家二+保$野生�物的，必e向省、
自治区、直]市政府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申F特f>捕z。

第十七条 国家鼓励g养繁殖野生�物。
g养繁殖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的，o当持有f可z。f可z的管理�法由国

[院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制定。
第十八条 >捕非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的，必e取得狩>z，并且服从>捕量

限�管理。
持E>捕的，必e取得`、市公安机关核�的持Ez。
第十九条 >捕者o当按照特f>捕z、狩>z!定的种类、数量、地点和期限

5行>捕。
第二十条 在自然保$区、禁>区和禁>期内，禁止>捕和其他妨碍野生�物生

息繁衍的活�。
禁>区和禁>期以及禁止使用的>捕工具和方法，由`+以上政府或者其野生

�物行政主管部門!定。
第二十一条 禁止使用8用武器、毒k、炸k5行>捕。
>E及�具的生
、c售和使用管理�法，由国[院林l行政主管部門会同公

安部門制定，�国[院批准施行。
第二十二条 禁止出售、收 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或者其
品。因科学研究、

g养繁殖、展:等特殊情况，需要出售、收 、利用国家一+保$野生�物或者其

品的，必e6国[院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权的�位批准；需要出售、
收 、利用国家二+保$野生�物或者其
品的，必e6省、自治区、直]市政府



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权的�位批准。
g养繁殖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的�位和个人可以凭g养繁殖f可z向政府指

定的收 �位，按照!定出售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或者其
品。
工商行政管理部門�5入市�的野生�物或者其
品，o当5行.督管理。
第二十三条 vP、携�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或者其
品出`境的，必e6

省、自治区、直]市政府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权的�位批准。
第二十四条 出口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或者其
品的，5出口中国参加的国-

公u所限制5出口的野生�物或者其
品的，必e6国[院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
或者国[院批准，并取得国家�危物种5出口管理机�核�的允f5出口z明Q。
海关凭允f5出口z明Q	i放行。

涉及科学技R保密的野生�物物种的出口，按照国[院有关!定�理。
第二十五条 禁止Y造、倒A、�G特f>捕z、狩>z、g养繁殖f可z和允

f5出口z明Q。
第二十六条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�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5行野外考察或者在野

外拍J�影、?像，必e6国[院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权的�位批准。
建立�外国人开放的>捕�所，o当�国[院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�案。
第二十七条 6p利用野生�物或者其
品的，o当2B野生�物�源保$管理

�。收��准和�法由国[院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会同�政、物价部門制定，�
国[院批准后施行。

第二十八条 因>捕野生�物造成C作物或者其他T失的，由>捕者�wD�。
第二十九条 有关地方政府o当采取措施，s防、控制野生�物所造成的危害，

保障人畜安全和Cl、林l生
。
第三十条 地方重点保$野生�物和其他非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的管理�法，

由省、自治区、直]市人民代表大会常[委t会制定。
第四章 法律ww任
第三十一条 非法捕I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的，依照关于治捕I国家重点保

$的珍"、�危野生�物犯罪的�充!定追究刑事w任。
第三十二条 V反本法!定，在禁>区、禁>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、方法>捕

野生�物的，由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没收>(物、>捕工具和V法所得，�以�
款；情3h重、�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的!定追究刑事w任。

第三十三条 V反本法!定，未取得狩>z或者未按狩>z!定>捕野生�物
的，由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没收>(物和V法所得，�以�款，并可以没收>捕

工具，吊c狩>z。
V反本法!定，未取得持Ez持E>捕野生�物的，由公安机关比照治安管理

��条例的!定��。
第三十四条 V反本法!定，在自然保$区、禁>区破坏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$

野生�物主要生息繁衍�所的，由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w令停止破坏行W，限期
恢复原状，�以�款。

第三十五条 V反本法!定，出售、收 、vP、携�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$野
生�物或者其
品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没收N物和V法所得，可以并��款。

V反本法!定，出售、收 国家重点保$野生�物或者其
品，情3h重、�
成投机倒把罪、走私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!定追究刑事w任。

没收的N物，由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权的�位按照!定�理。
第三十六条 非法5出口野生�物或者其
品的，由海关依照海关法��；情3

h重、�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关于走私罪的!定追究刑事w任。
第三十七条 Y造、倒A、�G特f>捕z、狩>z、g养繁殖f可z或者允f

5出口z明Q的，由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cz件，没收



5出口z明Q的，由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cz件，没收
V法所得，可以并��款。

Y造、倒A特f>捕z或者允f5出口z明Q，情3h重、�成犯罪的，比照
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!定追究刑事w任。

第三十八条 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的工作人t玩忽|守、;用|权、徇私舞弊
的，由其所在�位或者上+主管机关�予行政�分；情3h重、�成犯罪的，依法
追究刑事w任。

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�行政��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��通知之日起十五日
内，向作出��决定机关的上一+机关申F复n；�上一+机关的复n决定不服
的，可以在接到复n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法院起S。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
��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，直接向法院起S。当事人逾期不申F复n或者不向法院
起S又不履行��决定的，由作出��决定的机关申F法院强制}行。

�海关��或者治安管理��不服的，依照海关法或者治安管理��条例的!
定�理。

第五章 附xx
第四十条 中%人民共和国�4或者参加的与保$野生�物有关的国-条u与本

法有不同!定的，适用国-条u的!定，但中%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。
第四十一条 国[院野生�物行政主管部門根据本法制定N施条例，�国[院批

准施行。
省、自治区、直]市人民代表大会常[委t会可以根据本法制定N施�法。
第四十二条 本法自１９８９年３月１日起施行。
新%网2004年8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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